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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蹭车”出车祸，受伤夫妻能向司机索赔全部损失吗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实习生 陈靖雯

在日常生活中，顺路搭载亲朋好友，上下班途
中捎带同事，是再常见不过的行为。若是驾驶机动
车无偿搭乘他人，却在驾驶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，
造成同乘人员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，是否需要承
担责任？如何承担责任？

近日，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就审理
了一起因为“好意同乘”引发的纠纷案件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正式实施后，2021年 1月 7日，

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����人民法����法����

了一起“好意同乘”案件。

 2019 年 5 月 12 日，被告

余某驾驶中型厢式货车搭乘

吴某、黄某、李某及李某两

个小孩，途经 S212 线路段时，

车辆制动失效，黄某、吴某

等先后跳车，货车继续失控行

驶约 100 米后撞至路边的行道

树时自动停止，黄某、吴某

两人受伤，其他人员未受伤。

吴某被送往医�住�治疗，被

诊断为脑挫裂伤所致器质性

精神障碍，伤残等级为二级。

2020 年 2 月 12 日，吴某不幸

去世。

吴某家属请求法��定被

告共同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128

万余元。法�曾依法组织调解，

因当事人之间意见分歧较大，

调解未成。

经郴州市交警支队二大队

认定，驾驶人余某驾驶有安全

隐患的机动车上路行驶，未按

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，是造成

此事故的原因，余某负此事故

的全部责任。

法�经审理认为，吴某属

于涉案车辆的搭乘人员、车上

人员。被告余某在车辆制动失

效后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失控，

从而引发险情，吴某选择跳车

避险，是基于普通人在自身生

命安全遭受威胁的紧急情况下

作出的选择，属于紧急避险，

对吴某因紧急避险造成的损

害，被告余某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吴某紧急避险采取的措施是否

存在不当或者是否超过了必要

的限度，根据现有证据，法�

无法作出认定。但因被告余某

属于好意无偿搭乘，应适当减

轻余某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。

此外，吴某去世后未进行

尸检，造成吴某死亡的原因除

了其跳车时遭受的伤害外，是

否还有其他原因，法�无法作

出认定。

为此，法�酌定由余某承

担 70% 的赔偿责任，原告方

自负 30%。故余某应赔偿原告

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80 万

余元。

 （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除
张华外，其他人均为化名）

“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家境都不

是很好，家在山区，交通不便。”

张华回忆，被王涛、刘玉夫妇起

诉后，夏东感到有些委屈，认为自

己并不是以载客收钱为生。但王

涛表示，自己本来也想通过调解

来解决，但实在是没钱了，协商又

一直不成功，没有办法了才起诉。

王涛在车祸中伤到了脚，对走

路造成了影响，知道夏东经济紧

张，为了节省伤残鉴定所需的费用，

王涛并没有选择做伤残鉴定，“这

样可能会让夏东又多赔一些钱”。

张华回忆：“两人其实都不愿意走

到这一步。”

在了解案情的过程中，张华认

为，夏东驾驶的三轮汽车不是营

运车辆，虽然王涛、刘玉夫妇支付

了油费，但夏东并非是营利性车

辆的经营者，应允搭乘王涛、刘

玉夫妇，系基于双方的��人情基于双方的��人情双方的��人情

关系，故本案应属“好意同乘”的

范畴，而且发生事故并非夏东故

意或重大过失所为，应减轻其赔

偿责任。

“他们住得很近，平时关系也

不错，发生这个事以后，村里也调

解过但没有成功。”在法�的第一

次调解前，村委会和乡镇的人民

调解委员会已经对两人做了大量工

作，张华相信这个案子可以调解成

功，为此他和法�的同事们一起，

积极对原被告进行调解，但一直

持续到下午两三点钟也未达成一

致，最后定了另一时间再进行调

解。“第一次调解，村委会也派代

表旁听了”。

在第二次调解之前，张华又

分别联系了王涛刘玉夫妇和夏东

及双方的亲属，和村委会、人民

调解员一起，轮番上阵做思想工

作。在第二次调解中，王涛提交

了伤残鉴定，鉴定结果为十级伤

残。在张华的主持下，经过一个

多小时的协商，双方均理解认同

了好意同乘的人情法理，达成了

调解协议。最终，王涛刘玉夫妇

对该起交通事故自负 40% 的责

任，夏东承担 60%，赔偿王涛刘

玉夫妇 19300 元，并�王涛刘玉元，并�王涛刘玉，并�王涛刘玉

夫妇各承担一半伤残鉴定费。

夏东当庭履行完毕。

张华告诉今日女报

/ 凤网记者，“好意同乘”

是“搭顺风车”“搭便车”

在法律中的说法，是指

搭乘人经非营运性机动

车的保有人或驾驶人的

邀请或允许后无偿搭乘

的行为。

他解释，好意同乘的

实质在于驾驶人非基于

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身

份驾驶车辆，以非营利

为目的搭载他人；对于

乘车人而言，�乘坐基于

客运合同关系的营运车

辆有实质区别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

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：

“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

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

害，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

任的，应当减轻其赔偿

责任，但是机动车使用

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

的除外。”

“‘好意同乘’在农村

很常见，由此引发的纠纷

之前也有碰到过。”张华

说，“亲�好�之间�相，“亲�好�之间�相

往来、走动，距离近搭

便车往往不会收钱。像

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事

故，让驾驶人承担全责，

搭乘人不承担责任，没

有商量的余地，会让帮

助他人的人寒心。”在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实

施之后，若符合“好意同

乘”的交通事故引发纠

纷诉至法�，在交警对

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之

外，法�可以根据民法

典的规定，在符合条件

的情况下减轻驾驶人的

责任，“以前则是根据交

警提供的交通事故责任

认定书进行责任划分”。

张华提醒，好意同乘

在性质上属于情谊行为，

不论是被告主动提供搭

乘服务，还是原告主动请

求搭乘，都是人�人之

间�帮�助建立和谐人

际关系的表现，符合弘

扬社会道德新风尚的社

会价值观。他表示，“好

意同乘”虽然值得提倡

和鼓励，但无论是开车

人还是乘车人，都应提

高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。

作为开车人，应在驾驶中

尽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

法律法规义务；作为乘

车人，应当确认驾驶人

的驾驶情况是否安全可

靠再进行搭乘。道路千

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请

大家文明驾驶，安全出

行。此外，三轮车稳定性、

安全性较差，不能搭载

他人。

开三轮车捎带朋友回家，发生车祸引发纠纷

 “驾驶员本是好心，同意捎

带两位原告回家，但发生这件事

后，他表示，自己可能再也不敢让

人搭便车了。”1月30日，回想起

刚处理完的一起因为“好意同乘”

引发的纠纷调解案件，怀化市新

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�法官张华

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“《民法

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法律的颁

布，正是为了不让帮人的人寒心。”

事件发生在 2021年底，在贵

州工作的王涛和妻子刘玉联系了同

在当地工作的夏东，请夏东开着自

己的三轮车从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

县送自己和妻子回家，并许诺支付

100 元油费。夏东同意了。

但没想到，意外在回家的过程

中发生了。行驶到新晃侗族自治县

凉伞镇黄雷村�旦溪村下坡路段

拐弯处时，可能是因为三轮车稳定

性不够，夏东驾驶的三轮车撞上了

路坎，造成了王涛、刘玉夫妇受伤，

车辆也损坏了。王涛、刘玉两人被

紧急送往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医

�救治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两人转

到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医�继续

治疗，王涛因为伤情较重又转至铜

仁市人民医�住�治疗。王涛花费

医疗费 5981.17 元，刘玉花费医疗

费13000 余元。在王涛、刘玉夫

妇住�期间，夏东前往医�看望，

并支付了1000 元医疗费。

车祸后，王涛、刘玉夫妇住了

很长时间的�，他们希望夏东能

够赔偿车祸带来的损失，但夏东

并不同意，双方无法达成一致。在

长期协商调解无果后，2022 年国

庆节后，王涛、刘玉夫妇向新晃侗

族自治县人民法�提起诉讼，诉

请夏东赔偿医疗费、护理费、误工

费、交通费等损失共计 33857.39

元。

法官、村委会、人民调解员齐上阵，互相体谅达成和解

法官说理：“好意同乘”让热心人不寒心

■相关新闻

货车有安全隐患仍载人行驶，
“好意同乘”出事故引发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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